許秀琴訴願案不同意見書
[bookmark: _GoBack]一、按各級機關公務人員辦理行政事務，應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各該行政業務，務使各該行政行為（含內部行政行為及對外的行政處分）達到合法、正確及妥適的要求。如嗣後發現先前完成的行政行為有違背法令、錯誤引用數據或有誤算情事，即應本於職權依法更正（內部行政行為）或撤銷原行政處分，以維護行政行為的合法、正確及妥適，並無所謂時效或逾越訴願期間的問題，此亦有行政程序法第101條、同法第117條及訴願法第80條規定可資參照。
二、本案訴願人主張其所有坐落南投縣竹山鎮雲林段 979地號土地的『前次移轉現值』應為 12063元，惟原處分機關卻錯誤登載為7000元，爰據以請求原處分機關更正系爭土地的前次移轉現值為 12063元。本件訴願人前開請求是否有理由即應先行審究原處分機關登載系爭土地前次移轉現值的原因事實及法令依據，再據以確認系爭土地的前次移轉現值正確的金額係為7000元或亦是 12063元。茲說明如下：
　1.依土地稅法第30條規定，土地所有權移轉時，申報人於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者，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申報人逾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始申報者，以受理申報機關收件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上開所稱『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即為該宗土地將來再為移轉時的『前次移轉現值』。
　2.系爭土地買賣立約日為81年 4月30日，且於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並於同年 5月20日完成土地增值稅的繳納。依此而言，上開土地買賣土地增值稅的計算即應以81年期的公告土地現值為準，亦即應以81年期的公告土地現值作為系爭土地的『前次移轉現值』。
　3.依南投縣竹山地政事務所提供的系爭土地81年期的公告土地現值登載金額確為 12063元，並非原處分機關原登載的前次移轉現值7000元。因此，可以確認原處分機關據以作為系爭土地計算土地增值稅基礎的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與地政機關登載的金額不相符合。
　4.訴願人既已提出南投縣竹山地政事務所製作的文件，證明系爭土地81年期的公告土地現值確為 12063元，並據以請求原處分機關更正，即屬依法有據。原處分機關經查明確認屬實後，卻未依行政程序法第 101條規定重新核算土地增值稅及更正前次移轉現值為 12063元，而為駁回處分，其行政處分難謂適法，而有撤銷必要。
三、原處分機關答辯意旨略以系爭土地於81年4月間係由買賣雙方申報土地增值稅，當時申報的買賣總價金為 1001000元，依土地面積 143平方公尺計算，每平方公尺單價為7000元，與前次移轉現值相符，難認原處分機關於原申報移轉現值審理程序有誤。依財政部函釋意旨，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如有錯誤，應由買賣雙方共同申請更正，訴願人單獨申請更正，尚非適法。系爭土地前次移轉課徵土地增值稅之繳款期限為81年6月8日，屆至訴願人申請更正已逾15年期間，依法務部函釋意旨，其請求權已經罹於時效。惟查：
　1.按土地因買賣而移轉時，當事人間就買賣價金及相關契約條件協商確定後，簽署債權買賣契約書，並於契約內會載明買賣總價金及其他雙方約定的各該條款。另於辦理所有權移轉時，委由承辦代書製作一份『土地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按即物權契約），而上開物權契約書上記載的『買賣金額』則會另以依當期的土地公告現值計算金額（涉及印花稅的繳交金額，因此，以土地公告現值計算的買賣金額會遠低於實際交易金額），此為多年來公認的慣例，亦為稅務及地政機關所慣行（印花稅法廢止後，或可回復為正確的交易金額）。
　2.系爭土地於81年 4月間申報土地增值稅時，依規定應檢附地政事務所核發的當期土地公告現值，供稅捐機關作為計算土地增值稅的依據，當時地政機關核發的81年期土地公告現值應有誤植情形（原處分機關於108年8月19日到會口頭報告表示，系爭雲林段979地號土地81年期公告現值確為12063元，但同段797地號土地的當年度公告現值卻為7000元，可能是地政事務所核發979地號公告現值時，誤抄797地號土地公告現值所致），承辦的代書依地政機關核發的公告現值計算及填載物權契約的『買賣金額』，即屬當然。而本案應為探討的乃是地政機關核發系爭土地公告現值金額錯誤，是否應該予以更正。原處分機關似主張應以申報人填載的『買賣金額』作為課稅基準及土地移轉後的前次移轉現值，核與土地稅法第30條規定相違誤，原處分機關上開答辯理由，亦讓人難以理解。
　3.本案訴願人是以發現81年期的系爭土地公告現值為 12063元，而原處分機關卻錯誤記載為7000元並據以作為前次移轉現值，而據以請求原處分機關更正前次移轉現值為 12063元。因此，本案所要檢視審查的即為原案申報資料全部沒有變動情況下，僅是當期即81年期土地公告現值確認應以 12063元為正確情況下，回到當年進行土地增值稅核課作業，則依土地稅法第30條規定認定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究為7000元或亦為 12063元，即為該宗土地將來再為移轉時的『前次移轉現值』究為7000元或亦為 12063元。是以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未會同出賣人共同申請更正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作為駁回的理由，即有誤會。
　4.違法行政行為或行政處分的更正或撤銷，並無所謂時效或逾越訴願期間的問題，已如前述，原處分機關援引法務部函釋意旨作為駁回更正的理由，已有可議。更何況訴願人係主張原處分機關違反土地稅法第30條規定，將系爭土地前次移轉現值錯誤登載為7000元，請求更正前次移轉現值為12063元，而非請求原處分機關撤銷對於第三人吳阿鑾的課稅處分。訴願人上開主張如經查證屬實，原處分機關自應依法辦理更正，而無論登載時間是否歷經久遠，例如土地所有人姓名有誤植或前次移轉現值有抄錄錯誤或其他登載事項有錯漏情事，於發現並經查證確認屬實後，均應不待當事人申請依法依逕依職權辦理更正。
　　　　　　　　　　　　訴願委員　吳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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